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3任總統副總統暨

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業務座談會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100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正。 

開會地點：本會會議廳（地下室）。 

主 持 人：楊代理主任委員松根（張組長正萍代）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記 錄：許丕哲 

 

壹、 主持人致詞：略。 

貳、 工作提示： 

一、 第一組工作提示： 

（一） 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於 101

年 1 月 14 日舉行投票，投票時間自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止。 

（二） 選舉期間（鄉鎮市公所 10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1 年

1 月 31 日止四個月）公文往返請公所使用電子收發

文，本項列為本次選舉評分項目。 

（三） 投開票所設置地點，請各公所盡快上選務系統建置完



成，並請實地勘查建築物是否完整可用。投票當日請

將照明設備及滅火器放置在投開票所。 

（四） 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講習，訂自 11月 28日至

12 月 9 日本縣分北、中、南辦理。管理員、監察員

講習請各公所自 12月 12日起至 12月 25日止辦理完

成。 

（五） 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冊，請各公所於 12月 27日前

送達各工作人員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戶籍限本縣

設籍者），俾利戶政事務所編造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

冊。 

（六） 本次選舉請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盡量勿外出，如確有

外出之需要者，須經主任管理員或主任監察員之同

意。 

（七） 100年 12月 16日請各戶政事務所將返國行使總統副

總統選舉權人數函報本會。 

（八） 101 年 1 月 10 日下班前請各戶事務所將 12 月 25 日

造冊基準日前之逕遷戶政事務所之選舉人人數函送



本會。 

（九） 選舉公報及投票通知單請各公所於投票日 2日前，即

101 年 1 月 11 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戶。但總統、副

總統選舉公報及立法委員選舉公報請於競選活動期

間開始前張貼於各轄區公共埸所及佈告欄供民眾參

閱。總統、副總統競選活動期間（100 年 12 月 17 日

起至 101 年 1 月 13 日止），立法委員選舉競選活動期

間（101 年 1月 4 日起至 101年 1 月 13 日止）。 

（十） 101 年 1 月 12 日各公所派員至中正體育館點領選舉

票，選舉票分別為總統副總統選票、全國不分區及僑

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票（即政黨選票）、立法委

員選舉票（區域、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三種。 

（十一） 開票順序： 

1. 總統副總統 

2. 區域立法委員 

3. 原住民立法委員（平地、山地） 

4. 全國不分區、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即政黨

票）。 



（十二） 開票時間：200分鐘（3小時 20分鐘），預定下午

21 時完成開票作業，開票作業以正確為原則。 

1. 總統副總統－50分鐘 

2. 立法委員－80 分鐘 

3. 政黨選票－70 分鐘 

（十三） 101 年 1 月 13 日選舉票轉發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

同主任監察員點收，點算無誤後密封繼由公所保管，

投票當日 1 月 14 日再由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會

同警衛人員領取（山地鄉可視當日氣候及交通狀況提

前將選票交由該投票所轄區派出所保管）。 

（十四） 投票所圈選選舉票用印台，一律使用本會採購之

快乾紅色印台，請公所勿逕自更換，徒增有效無效票

之認定困擾。 

（十五） 101 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選舉票及選舉人名冊

送回本會，請各公所依本會排定時間送回，勿集中在

同一時間。 

（十六） 為確保投票當日主任管理員精神狀態良好，投票

前一日選票保管公所輪值人員請盡量勿排定投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 

（十七） 投票當日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如確有無法執行任

務之情形者，請以參加本會本次辦理之主任管理員訓

儲講習者為優先遞補對象。 

（十八） 本次開票作業，預定 12 月 23 日假本會會議室辦

理全縣電腦計票作業講習（請公所遴派細心及有資訊

基礎者擔任電腦計票工作），101年 1 月 2 日、6 日下

午辦理全縣連線測試，101 年 1 月 13 日下午辦理全

國連線測試。 

（十九） 為保障原住民秘密投票權，請各戶政事務所於 100

年 10 月 20日下班後列印「年滿 20 歲原住民名冊」，

10 月 24日中午前逕送公所。有一投票所僅 1名原住

民選舉人者，10月 27 日前以雙掛號寄發或派員送達

「原住民選舉人投票所異動徵詢表」徵詢其異動意願。

公所 11月 8日回條收件（收件如為郵寄以郵戳為憑），

12 月 16日下午 5 時前，編造異動人員名冊送戶政事

務所。 

（二十） 本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津貼，主任管理員



3,000 元、主任監察員 2,700 元、管理員（含預備員、

警衛）2,000 元、監察員 1,500元。 

二、 第二組工作提示： 

（一） 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人資格: 

1. 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為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年

滿 20 歲，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即民國 81

年 1 月 14 前出生(包含當日)，並具有現在中華民

國自由地區居住六個月以上者，即 100 年 7 月 14

日前遷入(包含當日)，以及曾於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居住六個月以上，現在國外，持有效中華民國護

照，並在規定期間內向其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

籍地戶政機關辦理選舉人登記者，均有投票權，

應列入選舉人名冊。 

2. 立法委員選舉人為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20歲，除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即民國 81 年 1 月 14

前出生(包含當日)。在 100年 9 月 14 日前遷入(包

含當日)，居住滿四個月，有投票權，應列入選舉

人名冊。 



（二） 自 9 月 15 日至 12 月 5 日止(登記公告之日起至投票

日前四十日止)為各戶所受理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

地區人民向其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籍所在地鄉(鎮、

市、區)戶政事務所申請總統副總統選舉返國行使選

舉權選舉人登記(如郵寄申請，其截止日期以戶政事

務所收件日期為準)，各戶所於 12 月 14 日前完成查

核，並將查核結果通知書以掛號郵件寄交申請人;申

請人如有指定國內代收者，通知書逕寄該代收人。戶

所寄發上開查核結果通知書(已增列戶政事務所之發

文日期及發文字號)掛號郵件，應保存執據備供查

考。 

（三） 前兩項選舉人名冊，凡投票日前二十日，在 100 年

12 月 25日(包括當日）已登錄戶籍登記資料，依規定

有選舉人資格，應一律編入名冊;投票日前二十日以

後遷出之選舉人，即 100年 12月 26 日(包括當日)之

後遷出之選舉人，仍應在原戶籍地行使選舉權。編造

選舉人名冊，請戶政事務所承辦同仁以「31」明細戶

籍資料查詢其居住期間，如已遷徙數次者，仍應繼續



查詢其居住期間，予以合併計算，遷出國外再入境遷

入者同，需達法定居住期間。 

（四） 兩項選舉人名冊合併編造，應於 100 年 12 月 25 日編

造完成，依規定選舉人名冊應編造 4 份，1 份按鄰分

訂成冊，送鄉(鎮、市)公所公開陳列、公告閱覽，俟

更正確定後，1份由戶政事務所留存，其餘 3份送鄉

(鎮、市)公所存查，函報縣選舉委員會備查及作為投

票所發票之用。 

（五） 戶政事務所列印選舉人名冊其戶政系統清檔及轉錄

時間由各戶政事務所依各所實際業務運作所需時間

自行決定。除了要注意設定範圍及期間外也要注意

12 月 25日是星期日，如有預約結婚登記案件，要確

定登記完成後再行辦理轉錄，另選舉人名冊裝訂務必

再檢查名冊序號。 

（六） 選舉人名冊於 100年 12月 27日至 12月 29日在各鄉

(鎮、市)公所公開陳列、公告閱覽三日。如有疑義請

逕向戶政事務所查詢。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0 條第 3 項規定，選舉人名冊編造後，除選舉委員



會、鄉(鎮、市)公所、戶政機關依本法規定使用外，

不得以抄寫、複印、攝影、錄音或其他任何方式對外

提供。 

（七） 本次選舉戶政事務所應編造工作地投票選舉人名冊。

在工作地之投票所投票者，以其戶籍地在花蓮縣為限。

各鄉(鎮、市)公所請於 12月 27日下班前將工作地投

票工作人員（包含警衛人員）名冊送達戶所，為利業

務順遂，有關工作地投票之警衛人員名冊，各戶所可

主動聯繫各警察分局。本縣各戶所訂於 12月 30日上

午十時假光復鄉戶政事務所交換選舉人名冊。 

（八） 選舉人人數初步統計表 2 份，請於 12 月 27中午前送

選委會，選舉人人數確定統計表 2 份及選舉名冊 1

份，請於 101 年 1 月 4 日前送選委會;前 2 項報表均

先以 E-mail方式先傳送至戶政科俾便先行審核統計，

紙本請主任確認無誤後再以掛號或派員親自送達。 

（九） 戶政事務所應依據確定之選舉人名冊編造投票通知

單，送交各鄉(鎮、市)公所於投票日二日前分送至選

舉區各戶。另戶所可事先列印空白通知單一併送交各



鄉(鎮、市)公所，俾供公所補填補發。另在國外之中

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

權登記，經查核准予登記之申請人，其選舉人投票通

知單，申請人如有指定國內代收者，由鄉(鎮、市)公

所寄交指定代收人，未指定代收人者，留存鄉(鎮、

市)公所備供領取。 

（十） 選舉人投票時，應憑本人國民身分證領取選舉票，返

國行使選舉權之選舉人應憑本人有效之中華民國護

照領取選舉票。選舉人名冊上無其姓名或姓名不符者，

不得發票。但姓名因結、離婚而冠姓或撤冠夫姓或回

復本姓致與國民身分證不符者，經主任管理員會同主

任監察員辨明後，應准領取選舉票，如仍無法辨明可

電話請戶政事務所查明原因確認。投票日民眾身分證

遺失無法投票，請各投（開）票所勿請民眾至戶政事

務所申請補發，投票當日戶政事務所留所人員處理選

舉臨時突發及交辦事項，不受理任何戶籍登記案件，

但於先前已申請補發國民身分證者，可於投票當日至

戶政事務所領取。 



三、 第三組工作提示： 

（一） 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報由本會於 100 年 12 月 16日前

編印完成，立法委員選舉公報則於 101 年 1 月 2日前

編印完成。請各鄉鎮市公所於 101 年 1 月 11 日（投

票日 2日）前將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公報連

同投票通知單送達選舉區內各戶，選舉公報分別張貼

於適當地點；並請注意切勿將各候選人之宣傳品夾帶

於選舉公報內。 

（二） 本次立法委員選舉為服務視障民眾，本會有錄製錄音

帶（含國語、台語、客語），透過轄區內視障團體、

鄉鎮市公所、村里行政組織等多種管道，提供視障選

舉人使用。 

四、 第四組工作提示： 

（一） 因應本次選舉實需，本會監察小組循往例除五位常任

委員外另增聘委員 20 名，負責相關選舉監察事項。

該 20 名委員業經中央選舉委員會於第 418 次委員會

通過，本會將俟召開第一次小組委員會、確定各委員

責任區後，轉知各鄉鎮市公所。 



（二） 立法委員與總統、副總統選舉同日舉行投票兩項選舉

罷免法適用處理方式重點節錄： 

1. 選舉人居住期間：分別適用各該法律。 

2. 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之次數：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十九條規定，二種以上公職人員選舉或公職

人員選舉與公民投票同日於同一投票所舉行投

票時，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

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3. 登記二種選舉之效力：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總統、副總統選舉與他種公職

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同時為二種以上候選

人登記者，他種公職候選人之登記無效。 

4. 選務人員於選舉公告發布後之禁止行為：分別適

用各該法律。 

5. 廣播電視事業為選舉議題播送之限制：分別適用

各該法律。 

6. 政府機關從事競選宣傳活動之禁止：分別適用各

該法律。 



7. 刊登報紙雜誌競選廣告應載明事項：分別適用各

該法律。 

8. 發布民調應載明資料：分別適用各該法律。 

9. 主任管理員及管理員資格條件：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五十八條規定。 

10. 主任監察員資格條件及監察員之設置、推薦及遴

派：主任監察員之資格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五十九條規定，監察員之設置、推薦及遴派依總

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五條規定。 

11. 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分別適用各

該法律。 

12. 攜帶手機及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之處罰：依行政

罰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九十三條之一規定，違反第六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

萬元以下罰金。 

13. 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分別適用各

該法律。 



14. 攜帶手機及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之處罰：依行政

罰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九十三條之一規定，違反第六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

萬元以下罰金。 

 

（三） 1.本次選舉各投(開)票所監察員設置數，依總統副總

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為總統副總統候選

人之組數，每一投票所由各組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

之政黨各自推薦一人，送由選委會審核派充之。除

候選人僅一組外，候選人或政黨推薦不足二名之監

察員，由本會遴派，屆時請各鄉鎮協助遴薦，送本

會核派。 

2.本次選舉各投(開)票所監察員設置數，依總統副總

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為總統副總統候選

人之組數，每一投票所由各組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

之政黨各自推薦一人，送由選委會審核派充之。除

候選人僅一組外，候選人或政黨推薦不足二名之監



察員，由本會遴派，屆時請各鄉鎮協助遴薦，送本

會核派。 

3.監察員講習部分：授權由公所辦理並請加入反賄

選、反暴力法令及實務講座，講習後並送書面資料

及照片乙份至本會以供評鑑。 

4.於辦理各種講習、活動、編印選舉公報、電子看

板或佈告欄時，亦請加入反賄選等相關宣導文字並

將宣導成果報送本會評鑑。 

（四） 本次選舉亦無競選活動期前之活動規範，故平常時

段之政治活動仍依平常法制（如集會遊行法、噪音

管制法、社會秩序維護法）予以規範，而競選活動

期前政黨或候選人懸掛、豎立、張貼之競選宣傳品

則依「廢棄物清理法」、「建築法」、「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等法

規規範。 

（五） 本次選舉行政罰裁罰權責屬中選會，投開票所內如

有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攜出選舉票、將選舉票以

外之物投入票匭等違反行政秩序應處罰鍰事件，請



及時確實填註事故處理表，並隨同開票日次日送回

選舉票時檢具相關事證報送本會，俾及時移送中選

會裁處。 

參、 提案討論及請釋事項：無。 

肆、 臨時動議： 

案 號 一：   提 案 人：鳳林鎮公所王課員鼎全 

案   由：有關 101 年 1 月 12 日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電腦

計票作業登錄選舉人數時間，與向縣選委會點領

選舉票時間衝突，人力派遣有困難，建請協調處

理。 

答覆情形： 

張組長正萍：建議中選會調整電腦計票作業登錄選舉人數時

間。 

辦理情形：本會己於中選會接洽，選舉人數登錄時間改為101

年1月11日。 

 

案 號 二：   提 案 人：吉安鄉戶政事務所黃股長瑞凱 

案   由：有關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辦理工作人員名冊提送



戶政事務所轉錄時，建請先行核對人員資料無誤

後再送，以利作業之遂行。 

答覆情形： 

張組長正萍：請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提早辦理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講習（含代訓人員），確認工作人

員名冊填製調查表時，住址欄務請註明填寫身

分證住址，針對無法參加講習人員，請各選務

作業中心轉知，請考量擔任選務工作人員之意

願。 

 

案 號 三：   提 案 人：瑞穂鄉戶政事務所吳主任敏賢 

案   由：有關投（開）票所警衛人員名冊，請縣警局排定

後盡量不要再變更，如有變動者請再知會鄉鎮市

選務作業中心，俾利正確編造警衛人員工作地投

票名冊。 

答覆情形： 

張組長正萍：轉請縣警局協助配合辦理，於 12月 20 日前提

供，排定後盡量不要再變更，如有變動也請再



知會選務作業中心，俾利於投票當日能正確聯

繫該投開票所警衛人員，及戶政事務所正確編

造警衛人員工作地投票名冊乙案。 

伍、 散  會：同日上午 12時 10 分。 


